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台抗字第2274號

抗  告  人  李俊霖                   

上列抗告人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

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4日駁回聲請再審之裁定（113年

度聲再字第78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

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

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

得聲請再審，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此

新事實及新證據之定義，其中新規性之要件，採取以該證據

是否具有「未判斷資料性」而定，與證據之確實性（或稱顯

著性），重在證據之證明力，應分別以觀。又再審聲請人所

主張之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倘

無法產生合理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

者，自未具備上開要件，即無准予再審之餘地。

二、本件原裁定略以：抗告人李俊霖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

例案件，對於原審法院112年度上訴字第1523號刑事確定判

決（下稱原判決），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

聲請再審，其聲請意旨如原裁定理由一所載，欲以證明凡此

單獨評價或與卷存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其有受免訴、

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據為新事證等語。經

查：原判決以抗告人經第一審判決論處非法製造非制式手槍

罪刑後，僅對第一審判決之量刑提起上訴，經審理結果，以

抗告人有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撤銷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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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關於宣告刑部分，改判量處有期徒刑3年8月，併科罰金新

臺幣5萬元，對於抗告人何以無適用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第18條第4項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亦已依調查所得證據論

析明確。並就抗告人所陳再審意旨，逐一載明：㈠依桃園市

政府警察局平鎮分局（下稱平鎮分局）復函關於抗告人是否

有舉發「雷鋒玩具模型店」販售非法模擬槍枝模型及偵辦進

度之結果，難認本案有因抗告人之供述查獲槍砲之來源；㈡

抗告人雖又主張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下稱刑事警察局）之鑑定結果認送鑑定之零件包含金屬滑

套、金屬槍身、金屬槍管、金屬擊錘，而與警政署公告之手

槍主要組成零件種類名稱相符云云，惟認定槍枝零件是否為

槍枝主要組成零件而可供組成槍砲之標準，除各零件之種類

外，該零件之材質亦須符合一定之基準及規範，非謂送鑑之

零件屬於手槍之零件種類，即可認定屬槍枝主要組成零件；

㈢至於抗告人所提出之影片光碟，依其聲請意旨所述，既僅

係向「雷鋒玩具模型店」購買槍枝模型時所錄製之影片，而

抗告人所購買之槍枝模型經送鑑定結果非屬公告之槍砲主要

組成零件，則自形式上觀察，與先前及上開證據綜合判斷，

無法對於抗告人所主張「雷鋒玩具模型店」販賣非法模擬槍

枝模型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而不足以動搖原判決所認定無

法證明扣案槍枝係向「雷鋒玩具模型店」購買之事實等各

情，業據調卷審認，記明其判斷理由，乃認抗告人聲請事

由，不符再審聲請之法定要件，因而駁回其再審之聲請，揆

之首揭說明，經核並無違誤。

三、抗告意旨略以：

  ㈠刑事警察局鑑定及平鎮分局復函均未敘明送鑑定之零件何以

非屬警政署公告之手槍主要組成零件之理由，原裁定遽予採

為不利抗告人之認定，實有速斷之虞。

  ㈡依抗告人所提之影片光碟，其與「雷鋒玩具模型店」店員對

話內容顯示，該店確有販賣非法槍枝模型，但因店家對於非

法槍枝模型交易謹慎，無留下明顯證據痕跡，故警察機關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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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查獲。惟不能因警察機關目前未查獲，即謂店家無相關犯

罪事實。況該店此次交易極有可能改以合法之商品交貨予抗

告人，藉此擺脫嫌疑。

　㈢原裁定未調查審酌其於民國113年4月29日假意向「雷鋒玩具

模型店」訂購之非法槍枝模型及影片光碟，與再審新法修正

之立法理由相悖。

四、惟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前段明定：犯本

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

刀械之來源及（或）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

安事件之發生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旨在鼓勵犯上開條例

之罪者自白，如依其自白進而查獲該槍彈、刀械的來源供給

者及（或）所持有的槍彈、刀械去向，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

治安事件的發生時，既能及早破獲相關犯罪人員，並免該槍

彈、刀械續遭持為犯罪所用，足以消弭犯罪於未然，乃予寬

遇，以啟自新。反之，縱其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惟並未因

而查獲該槍砲、彈藥、刀械的來源及（或）去向，追究相關

之犯罪人員，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自不符

合該條項減免其刑之要件。

　  原裁定已說明原判決依調查所得，載敘抗告人於偵審中均自

白犯行，且依抗告人之供述，係其至玩具模型槍店即「雷鋒

玩具模型店」購買玩具模型槍，自行上網學習將模型槍改造

為具有殺傷力槍枝，堪認其即為本案槍枝之來源，而本案槍

枝於抗告人改造完成後即為警查獲，自亦無槍枝之去向可

言，縱其供述玩具模型槍之來源為「雷鋒玩具模型店」，然

該店所販賣者既為合法之玩具模型槍，並非本案槍枝，自非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所定之本案槍枝之來源

及去向等旨綦詳，因而未減免其刑，於法無違。又原審已依

抗告人之聲請函詢平鎮分局關於其舉發販售非法模擬槍枝模

型之偵辦情形，並據該分局復函暨所檢附之刑事警察局鑑定

書、內政部函文，及抗告人所提購買槍枝模型之影片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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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形式上觀察，客觀上均不足以影響原判決認定之事實，縱

未為其他無益之調查，於法尚無違誤。

五、抗告意旨猶執前詞，就原裁定已詳為論駁之事項，徒憑己

意，再事爭辯，以及對於原判決取捨證據等採證認事職權行

使，而與再審無關事項指摘原裁定不當，應認其抗告為無理

由，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楊力進（主辦）

                                  法　官  周盈文

                                  法　官  劉方慈

                                  法　官  陳德民

                                  法　官  張永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張齡方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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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4日駁回聲請再審之裁定（113年度聲再字第78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此新事實及新證據之定義，其中新規性之要件，採取以該證據是否具有「未判斷資料性」而定，與證據之確實性（或稱顯著性），重在證據之證明力，應分別以觀。又再審聲請人所主張之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倘無法產生合理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自未具備上開要件，即無准予再審之餘地。
二、本件原裁定略以：抗告人李俊霖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對於原審法院112年度上訴字第1523號刑事確定判決（下稱原判決），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再審，其聲請意旨如原裁定理由一所載，欲以證明凡此單獨評價或與卷存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其有受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據為新事證等語。經查：原判決以抗告人經第一審判決論處非法製造非制式手槍罪刑後，僅對第一審判決之量刑提起上訴，經審理結果，以抗告人有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撤銷第一審關於宣告刑部分，改判量處有期徒刑3年8月，併科罰金新臺幣5萬元，對於抗告人何以無適用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亦已依調查所得證據論析明確。並就抗告人所陳再審意旨，逐一載明：㈠依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平鎮分局（下稱平鎮分局）復函關於抗告人是否有舉發「雷鋒玩具模型店」販售非法模擬槍枝模型及偵辦進度之結果，難認本案有因抗告人之供述查獲槍砲之來源；㈡抗告人雖又主張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警察局）之鑑定結果認送鑑定之零件包含金屬滑套、金屬槍身、金屬槍管、金屬擊錘，而與警政署公告之手槍主要組成零件種類名稱相符云云，惟認定槍枝零件是否為槍枝主要組成零件而可供組成槍砲之標準，除各零件之種類外，該零件之材質亦須符合一定之基準及規範，非謂送鑑之零件屬於手槍之零件種類，即可認定屬槍枝主要組成零件；㈢至於抗告人所提出之影片光碟，依其聲請意旨所述，既僅係向「雷鋒玩具模型店」購買槍枝模型時所錄製之影片，而抗告人所購買之槍枝模型經送鑑定結果非屬公告之槍砲主要組成零件，則自形式上觀察，與先前及上開證據綜合判斷，無法對於抗告人所主張「雷鋒玩具模型店」販賣非法模擬槍枝模型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而不足以動搖原判決所認定無法證明扣案槍枝係向「雷鋒玩具模型店」購買之事實等各情，業據調卷審認，記明其判斷理由，乃認抗告人聲請事由，不符再審聲請之法定要件，因而駁回其再審之聲請，揆之首揭說明，經核並無違誤。
三、抗告意旨略以：
  ㈠刑事警察局鑑定及平鎮分局復函均未敘明送鑑定之零件何以非屬警政署公告之手槍主要組成零件之理由，原裁定遽予採為不利抗告人之認定，實有速斷之虞。
  ㈡依抗告人所提之影片光碟，其與「雷鋒玩具模型店」店員對話內容顯示，該店確有販賣非法槍枝模型，但因店家對於非法槍枝模型交易謹慎，無留下明顯證據痕跡，故警察機關較難查獲。惟不能因警察機關目前未查獲，即謂店家無相關犯罪事實。況該店此次交易極有可能改以合法之商品交貨予抗告人，藉此擺脫嫌疑。
　㈢原裁定未調查審酌其於民國113年4月29日假意向「雷鋒玩具模型店」訂購之非法槍枝模型及影片光碟，與再審新法修正之立法理由相悖。
四、惟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前段明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或）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旨在鼓勵犯上開條例之罪者自白，如依其自白進而查獲該槍彈、刀械的來源供給者及（或）所持有的槍彈、刀械去向，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的發生時，既能及早破獲相關犯罪人員，並免該槍彈、刀械續遭持為犯罪所用，足以消弭犯罪於未然，乃予寬遇，以啟自新。反之，縱其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惟並未因而查獲該槍砲、彈藥、刀械的來源及（或）去向，追究相關之犯罪人員，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自不符合該條項減免其刑之要件。
　  原裁定已說明原判決依調查所得，載敘抗告人於偵審中均自白犯行，且依抗告人之供述，係其至玩具模型槍店即「雷鋒玩具模型店」購買玩具模型槍，自行上網學習將模型槍改造為具有殺傷力槍枝，堪認其即為本案槍枝之來源，而本案槍枝於抗告人改造完成後即為警查獲，自亦無槍枝之去向可言，縱其供述玩具模型槍之來源為「雷鋒玩具模型店」，然該店所販賣者既為合法之玩具模型槍，並非本案槍枝，自非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所定之本案槍枝之來源及去向等旨綦詳，因而未減免其刑，於法無違。又原審已依抗告人之聲請函詢平鎮分局關於其舉發販售非法模擬槍枝模型之偵辦情形，並據該分局復函暨所檢附之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內政部函文，及抗告人所提購買槍枝模型之影片光碟，從形式上觀察，客觀上均不足以影響原判決認定之事實，縱未為其他無益之調查，於法尚無違誤。
五、抗告意旨猶執前詞，就原裁定已詳為論駁之事項，徒憑己意，再事爭辯，以及對於原判決取捨證據等採證認事職權行使，而與再審無關事項指摘原裁定不當，應認其抗告為無理由，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楊力進（主辦）
                                  法　官  周盈文
                                  法　官  劉方慈
                                  法　官  陳德民
                                  法　官  張永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張齡方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台抗字第2274號
抗  告  人  李俊霖                    



上列抗告人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
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4日駁回聲請再審之裁定（113年
度聲再字第78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
    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
    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
    得聲請再審，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此
    新事實及新證據之定義，其中新規性之要件，採取以該證據
    是否具有「未判斷資料性」而定，與證據之確實性（或稱顯
    著性），重在證據之證明力，應分別以觀。又再審聲請人所
    主張之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倘
    無法產生合理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
    ，自未具備上開要件，即無准予再審之餘地。
二、本件原裁定略以：抗告人李俊霖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
    例案件，對於原審法院112年度上訴字第1523號刑事確定判
    決（下稱原判決），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
    聲請再審，其聲請意旨如原裁定理由一所載，欲以證明凡此
    單獨評價或與卷存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其有受免訴、
    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據為新事證等語。經查
    ：原判決以抗告人經第一審判決論處非法製造非制式手槍罪
    刑後，僅對第一審判決之量刑提起上訴，經審理結果，以抗
    告人有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撤銷第一審
    關於宣告刑部分，改判量處有期徒刑3年8月，併科罰金新臺
    幣5萬元，對於抗告人何以無適用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
    8條第4項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亦已依調查所得證據論析明
    確。並就抗告人所陳再審意旨，逐一載明：㈠依桃園市政府
    警察局平鎮分局（下稱平鎮分局）復函關於抗告人是否有舉
    發「雷鋒玩具模型店」販售非法模擬槍枝模型及偵辦進度之
    結果，難認本案有因抗告人之供述查獲槍砲之來源；㈡抗告
    人雖又主張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
    刑事警察局）之鑑定結果認送鑑定之零件包含金屬滑套、金
    屬槍身、金屬槍管、金屬擊錘，而與警政署公告之手槍主要
    組成零件種類名稱相符云云，惟認定槍枝零件是否為槍枝主
    要組成零件而可供組成槍砲之標準，除各零件之種類外，該
    零件之材質亦須符合一定之基準及規範，非謂送鑑之零件屬
    於手槍之零件種類，即可認定屬槍枝主要組成零件；㈢至於
    抗告人所提出之影片光碟，依其聲請意旨所述，既僅係向「
    雷鋒玩具模型店」購買槍枝模型時所錄製之影片，而抗告人
    所購買之槍枝模型經送鑑定結果非屬公告之槍砲主要組成零
    件，則自形式上觀察，與先前及上開證據綜合判斷，無法對
    於抗告人所主張「雷鋒玩具模型店」販賣非法模擬槍枝模型
    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而不足以動搖原判決所認定無法證明
    扣案槍枝係向「雷鋒玩具模型店」購買之事實等各情，業據
    調卷審認，記明其判斷理由，乃認抗告人聲請事由，不符再
    審聲請之法定要件，因而駁回其再審之聲請，揆之首揭說明
    ，經核並無違誤。
三、抗告意旨略以：
  ㈠刑事警察局鑑定及平鎮分局復函均未敘明送鑑定之零件何以
    非屬警政署公告之手槍主要組成零件之理由，原裁定遽予採
    為不利抗告人之認定，實有速斷之虞。
  ㈡依抗告人所提之影片光碟，其與「雷鋒玩具模型店」店員對
    話內容顯示，該店確有販賣非法槍枝模型，但因店家對於非
    法槍枝模型交易謹慎，無留下明顯證據痕跡，故警察機關較
    難查獲。惟不能因警察機關目前未查獲，即謂店家無相關犯
    罪事實。況該店此次交易極有可能改以合法之商品交貨予抗
    告人，藉此擺脫嫌疑。
　㈢原裁定未調查審酌其於民國113年4月29日假意向「雷鋒玩具
    模型店」訂購之非法槍枝模型及影片光碟，與再審新法修正
    之立法理由相悖。
四、惟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前段明定：犯本
    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
    刀械之來源及（或）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
    安事件之發生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旨在鼓勵犯上開條例
    之罪者自白，如依其自白進而查獲該槍彈、刀械的來源供給
    者及（或）所持有的槍彈、刀械去向，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
    治安事件的發生時，既能及早破獲相關犯罪人員，並免該槍
    彈、刀械續遭持為犯罪所用，足以消弭犯罪於未然，乃予寬
    遇，以啟自新。反之，縱其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惟並未因
    而查獲該槍砲、彈藥、刀械的來源及（或）去向，追究相關
    之犯罪人員，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自不符
    合該條項減免其刑之要件。
　  原裁定已說明原判決依調查所得，載敘抗告人於偵審中均自
    白犯行，且依抗告人之供述，係其至玩具模型槍店即「雷鋒
    玩具模型店」購買玩具模型槍，自行上網學習將模型槍改造
    為具有殺傷力槍枝，堪認其即為本案槍枝之來源，而本案槍
    枝於抗告人改造完成後即為警查獲，自亦無槍枝之去向可言
    ，縱其供述玩具模型槍之來源為「雷鋒玩具模型店」，然該
    店所販賣者既為合法之玩具模型槍，並非本案槍枝，自非槍
    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所定之本案槍枝之來源及
    去向等旨綦詳，因而未減免其刑，於法無違。又原審已依抗
    告人之聲請函詢平鎮分局關於其舉發販售非法模擬槍枝模型
    之偵辦情形，並據該分局復函暨所檢附之刑事警察局鑑定書
    、內政部函文，及抗告人所提購買槍枝模型之影片光碟，從
    形式上觀察，客觀上均不足以影響原判決認定之事實，縱未
    為其他無益之調查，於法尚無違誤。
五、抗告意旨猶執前詞，就原裁定已詳為論駁之事項，徒憑己意
    ，再事爭辯，以及對於原判決取捨證據等採證認事職權行使
    ，而與再審無關事項指摘原裁定不當，應認其抗告為無理由
    ，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楊力進（主辦）
                                  法　官  周盈文
                                  法　官  劉方慈
                                  法　官  陳德民
                                  法　官  張永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張齡方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台抗字第2274號
抗  告  人  李俊霖                    



上列抗告人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4日駁回聲請再審之裁定（113年度聲再字第78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此新事實及新證據之定義，其中新規性之要件，採取以該證據是否具有「未判斷資料性」而定，與證據之確實性（或稱顯著性），重在證據之證明力，應分別以觀。又再審聲請人所主張之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倘無法產生合理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自未具備上開要件，即無准予再審之餘地。
二、本件原裁定略以：抗告人李俊霖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對於原審法院112年度上訴字第1523號刑事確定判決（下稱原判決），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再審，其聲請意旨如原裁定理由一所載，欲以證明凡此單獨評價或與卷存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其有受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據為新事證等語。經查：原判決以抗告人經第一審判決論處非法製造非制式手槍罪刑後，僅對第一審判決之量刑提起上訴，經審理結果，以抗告人有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撤銷第一審關於宣告刑部分，改判量處有期徒刑3年8月，併科罰金新臺幣5萬元，對於抗告人何以無適用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亦已依調查所得證據論析明確。並就抗告人所陳再審意旨，逐一載明：㈠依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平鎮分局（下稱平鎮分局）復函關於抗告人是否有舉發「雷鋒玩具模型店」販售非法模擬槍枝模型及偵辦進度之結果，難認本案有因抗告人之供述查獲槍砲之來源；㈡抗告人雖又主張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警察局）之鑑定結果認送鑑定之零件包含金屬滑套、金屬槍身、金屬槍管、金屬擊錘，而與警政署公告之手槍主要組成零件種類名稱相符云云，惟認定槍枝零件是否為槍枝主要組成零件而可供組成槍砲之標準，除各零件之種類外，該零件之材質亦須符合一定之基準及規範，非謂送鑑之零件屬於手槍之零件種類，即可認定屬槍枝主要組成零件；㈢至於抗告人所提出之影片光碟，依其聲請意旨所述，既僅係向「雷鋒玩具模型店」購買槍枝模型時所錄製之影片，而抗告人所購買之槍枝模型經送鑑定結果非屬公告之槍砲主要組成零件，則自形式上觀察，與先前及上開證據綜合判斷，無法對於抗告人所主張「雷鋒玩具模型店」販賣非法模擬槍枝模型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而不足以動搖原判決所認定無法證明扣案槍枝係向「雷鋒玩具模型店」購買之事實等各情，業據調卷審認，記明其判斷理由，乃認抗告人聲請事由，不符再審聲請之法定要件，因而駁回其再審之聲請，揆之首揭說明，經核並無違誤。
三、抗告意旨略以：
  ㈠刑事警察局鑑定及平鎮分局復函均未敘明送鑑定之零件何以非屬警政署公告之手槍主要組成零件之理由，原裁定遽予採為不利抗告人之認定，實有速斷之虞。
  ㈡依抗告人所提之影片光碟，其與「雷鋒玩具模型店」店員對話內容顯示，該店確有販賣非法槍枝模型，但因店家對於非法槍枝模型交易謹慎，無留下明顯證據痕跡，故警察機關較難查獲。惟不能因警察機關目前未查獲，即謂店家無相關犯罪事實。況該店此次交易極有可能改以合法之商品交貨予抗告人，藉此擺脫嫌疑。
　㈢原裁定未調查審酌其於民國113年4月29日假意向「雷鋒玩具模型店」訂購之非法槍枝模型及影片光碟，與再審新法修正之立法理由相悖。
四、惟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前段明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或）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旨在鼓勵犯上開條例之罪者自白，如依其自白進而查獲該槍彈、刀械的來源供給者及（或）所持有的槍彈、刀械去向，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的發生時，既能及早破獲相關犯罪人員，並免該槍彈、刀械續遭持為犯罪所用，足以消弭犯罪於未然，乃予寬遇，以啟自新。反之，縱其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惟並未因而查獲該槍砲、彈藥、刀械的來源及（或）去向，追究相關之犯罪人員，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自不符合該條項減免其刑之要件。
　  原裁定已說明原判決依調查所得，載敘抗告人於偵審中均自白犯行，且依抗告人之供述，係其至玩具模型槍店即「雷鋒玩具模型店」購買玩具模型槍，自行上網學習將模型槍改造為具有殺傷力槍枝，堪認其即為本案槍枝之來源，而本案槍枝於抗告人改造完成後即為警查獲，自亦無槍枝之去向可言，縱其供述玩具模型槍之來源為「雷鋒玩具模型店」，然該店所販賣者既為合法之玩具模型槍，並非本案槍枝，自非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所定之本案槍枝之來源及去向等旨綦詳，因而未減免其刑，於法無違。又原審已依抗告人之聲請函詢平鎮分局關於其舉發販售非法模擬槍枝模型之偵辦情形，並據該分局復函暨所檢附之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內政部函文，及抗告人所提購買槍枝模型之影片光碟，從形式上觀察，客觀上均不足以影響原判決認定之事實，縱未為其他無益之調查，於法尚無違誤。
五、抗告意旨猶執前詞，就原裁定已詳為論駁之事項，徒憑己意，再事爭辯，以及對於原判決取捨證據等採證認事職權行使，而與再審無關事項指摘原裁定不當，應認其抗告為無理由，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楊力進（主辦）
                                  法　官  周盈文
                                  法　官  劉方慈
                                  法　官  陳德民
                                  法　官  張永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張齡方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